威海市创新联合体备案工作指引（试行）
为探索更高效的科研攻关组织机制，集聚产学研各方优势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面提升我市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功能定位
创新联合体是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为创新组织者作用，以突破产业“卡脖子”技术和抢占前沿技术重大任务为牵引，指导和支持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牵头，将产业链上下游有优势、有条件的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有效组织起来协同攻关的任务型、体系化的创新组织。
二、目标任务
到2023年，围绕我市七大产业集群和十条优势产业链等，开展制约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共性关键技术攻关，组建一批创新联合体，促进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带动创新链产业链融通发展。

三、主要任务
1.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组织优势创新力量协同开展战略研究和技术攻关，破解“卡脖子”难题，抢占前沿技术制高点，建立常态化高效的研发攻关机制。推动重大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实现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和关键产品的进口替代，实现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2.打造大中小融通创新生态。发挥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有效集聚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力量，充分整合产业、项目、人才、资金等创新要素，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和科技金融政策，打造高效开放的创新微生态，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增强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
3.构建未来优势产业。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促进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发展对接融通，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立足威海七大产业和医药医疗器械产业链、碳纤维等复合材料产业链、专用汽车产业链、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等十条优势产业链，培育若干创新型龙头企业，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加快形成一批未来优势产业。

四、建设条件
组建创新联合体一般应满足以下条件：
1.具备较强的行业影响力。牵头单位应为威海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具备一定的行业影响力，技术创新能力强，建设有省级以上研发机构，纳入冲击新目标入库企业及后备库企业的优先推荐。

2.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聚力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攻克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为根本，科研开发能力强、队伍稳定，并具有良好的科研基础设施、仪器装备支撑。
3.具备良好的资源整合能力。牵头单位具备集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的能力，创新联合体各参与单位共同签订组建协议，明确拟攻关的重大课题和各方任务分工、权利义务等，有较强的技术转移转化和产业化能力。
五、备案程序
采取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推荐、专家评估、市科技局备案的方式进行。

1.单位申请。按照《威海市创新联合体建设备案书》要求准备申报材料，提交所在区市科技主管部门。

2.区市推荐。各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对申报企业材料等进行核审，邀请不少于3名同行评议专家（由相同或相近学科具有副高职称以上的专家担任）出具评议意见，提出推荐意见并上报市科技局。市科技局进行形式审查。

3.专家评估。由市科技局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现场考察（答辩评审）等程序确定推荐备案名单。
4.公示备案。市科技局对推荐的备案名单进行公示，对公示无异议的创新联合体予以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六、扶持政策
1.鼓励创新联合体围绕产业发展“卡脖子”技术等重大科研课题开展联合攻关，申报市级以上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国家和省级重点研发项目等，优先推荐申报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台载体。视情况采取“委托制”“揭榜制”等方式，择优进行支持。
2.支持创新联合体组建或参与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形成关键技术自主创新的“核心圈”。在创新联合体内，试点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活力激发、体制机制创新。

3.鼓励社会资本利用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等多种形式参与创新联合体建设。对创新联合体内部产生的创新创业载体，可推荐申报省级以上众创空间、孵化器，享受相应支持政策。

七、日常管理
1.创新联合体需建立责权利统一的利益保障机制，牵头单位应牵头制定组织实施方案，制定技术攻关“路线图”，着力推动技术研发和生态孵化。

2.强化动态管理和服务，发挥各区市科技主管部门的属地责任，在财政资金、科技金融和人才等政策上给予综合性支持和服务。

3.支持创新联合体创新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区市参照本指引，围绕地方产业关键技术等组建区市级创新联合体，强化培育指导。

